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尊貴的立法會議員：

為了加快舊區重建改善舊區環境，成立市區重建局(下稱市建局)

來代替土地發展公司(下稱土發公司)，本是好事，但對於賠償問題政

府出手太低，十分不合理。試用土發公司和市建局相比，條件差了很

多：

第一市建局有「尚方寶劍」的土地收回條例，在憲報公佈 90天

後自動收回土地，相比土發公司要收地九成才可引用土地收回條例快

了很多，時間就是金錢，市建局亦節省了不少利息成本。市建局既有

土地收回條例的撐腰，舊區居民沒有信心市建局會出較理想的價錢，

收購舊區物業，居民議價的權利及機會已被剝奪。

第二市建局徵收土地後不用補地價。

第三擴大地積比率，社區設施用地可以扣除。

第四機場搬遷後建樓宇的高度限制放寬，以前土發只可建十多

層，現在可建四十層以上。

土發公司條件這樣差，在樓價的高峰期，都可用 5年樓作賠償，

現在市建局的自置居所津貼只可用七年樓作賠償，如是出租或空置的

物業只能取得 50%自置居所津貼，這對於負資產的業主，結果，只有

白白被搶去了居所！

我們業主只要能原區安居，能分享一點重建的成果就很滿足了。

所要求的賠償本來是「新樓」，但現在已經減為五年，可是這個合理

的要求也被拒絕，試問原區那有這麼多的七年樓供選擇？以深水 為

例，超過七成樓宇樓齡超過 32年，少過一成樓宇在 10年樓齡以下。

(附件一)拿了這筆補償只能買較七年更舊的樓，或要搬到偏遠的地區

居住，居民怎可以改善環境呢？

至於租客，如要入住公屋，又要經過資格審查，很多居住在舊區



新移民都是不符合資格，如他們不能上樓，試問是不是要他們露宿街

頭？房委會進一步減低輪侯入住公屋的入限額，不合資格的人增多，

房委會及房協每年總共提供 400 個單位給市建局彈性處理足夠嗎？

政府從前成立土發公司進行市區重建，九七/九八年間宣佈將重建

二十五個計劃(其中七個在深水 )，其後又不清楚交待有關進展，受

影響居民因即將重建而放棄各項維修計劃，導致樓宇質素進一步下

降。政府宣佈成立市區重建局，企圖籍此逃避過往責任，並以「拖延」、

「拉倒」、「一拍兩散」威脅水深火熱的舊區居民，政府一意孤行，為

了少賺二十四億(五年樓齡作補償基準，政府仍可賺二十九億)拖慢市

區重建，將令整個社會日後也要為市區老化付出更沉重代價。

此外，我們不明白規劃地政局如何計算二十年市區重建計劃的總

發展計劃值二千五佰四十億元，我們要求政府向立法會公佈有關之財

政安排。

各位體察民情的議員們，大家應該發揮立法會的作用，監察政府

政策，糾正政府的錯誤，各黨各派，團結一致，同心同德，不要通過

政府不合理的法例！我們堅決反對七年的補償方案，堅決要求自置居

所津貼要用五年樓價作補償，出租和空置單位業主的自住居所津貼要

百分之八十，租客要免審查和原區安置！希望議員們好好向政府反映

我們的意念，支持我們這一群弱勢的社群！

深水 舊區重建居民關注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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